关于《许昌市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操作指引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就《许昌市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操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:

一、制定《指引》的必要性 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明确指出“鼓励和引导高校、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可采用“先实施后支付许可费”等方式，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通过协议定价、挂牌交易等灵活方式推动成果转化。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》提出建立“先使用后付费”“利益捆绑”等机制，支持中小企业通过风险分担方式获取科技成果。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《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》赋予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成果转化方式、定价机制等方面更大自主权，允许通过“先使用后付费”降低企业成本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了“先用后转”机制，四川省、上海市、北京市等省市也先后出台相关机制办法、推动实施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市科技局在全省率先探索，牵头起草了《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操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4年2月，市科技局启动了《指引》的起草工作。参考了外地市的相关政策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形成了《指引》征求意见稿。
以上说明及《指引》，请予审议。
